新北市職業總工會110年度模範勞工選拔表
	姓名
	
	性別
	
	2吋正面半身照片

	地址
	
	

	身分證
號碼
	
	

	加入職業工會名稱
	
	出生
日期
	  年  月  日

	職稱
	
	電話
	公
	

	
	
	
	私
	

	學歷
	
	經歷
	

	加入現有工會日期
	 年  月  日
	加入現有工會勞保投保年資
	年     月

	□身心障礙者   □原住民 (如具有前開身分者，請勾選並檢附相關證明)

	績優事項
(請參選人自行依考察項目做一分點大綱摘要，並以200字為原則)
	

	推薦單位(如蓋單位圖記或印章)
	


	推薦單位地址
	

	評量項目
	考察細項
	配分比率
	具體事蹟
	分數

	一、勞工對從事本業之服務年資及對職業之認同，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。

	從事本業服務表現優異、熱忱、敬業精神等，有具體事蹟者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(10%)。
	10%
	
	

	二、從事工作態度負責、盡職，對本質工作有具體貢獻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。
	1.協助政府或民間推動政令宣導活動、計畫等表現優異，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(10%)。
2.辦理或參與本業勞工相關活動表現優異，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(10%)。
	20%
	
	

	三、對本業工作之知能、技能，有提升、創新或改善之優異表現，且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。
	1.推動本業相關職業訓練、安全衛生、技術檢定等事務之改善、]創新、研發等，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(10%)
2.提出本業技術改善、創新等之學術著述，有具體事證者(10%)。
3.提出本業相關技術改善計畫、方案，經採納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(10%)。
	30%
	
	

	四、參與本職技藝競賽獲得優異表現，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。
	1.參加本職技藝競賽表現優異，經考核獎勵有案者(10%)。
2.取得本業相關專業證照、技能檢定資格等，有具體事蹟者(10%)。

	20%
	
	

	五、參與服務勞工事務成績卓越者，有具體事蹟或考核獎勵有案者。
	1.協助勞工(工會會員)提升就業能力或技能等，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(10%)。
2.參與勞工事項服務、社會團體服務活動表現優異，有具體事蹟者(10%)。
	20%
	
	

	總分(推薦單位評定)
	推薦單位意見

	



	





參選人切結書

本人            因參加110年度新北市職業總工會模範勞工表揚及選拔，在此聲明，本人依據「新北市職業總工會模範勞工選拔及表揚要點」規定檢附之資料皆屬真實，無偽造情事，如有違背，同意取消參選資格或撤銷當選資格，絕無異議。

此致
新北市職業總工會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〈簽章〉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